
中西區區議會文件第 21/2021 號—附件一  

 

強烈譴責中西區民政事務專員在強制檢測安排處理失當  
強烈要求改善指明場所（私人樓宇）的強制檢測安排  

 
中西區民政事務處的回覆：  
 
政府早前宣布擴大强制檢測範圍，如個別大廈在 2020年 12月 17日至 12
月 30日的 14日內有兩個或以上單位出現無關連確診個案，將被列入強

制檢測公告，而在期間曾身處相關大廈超過兩小時的人士必須接受強

制檢測。  
 
中西區民政事務處（民政處）根據已公開的疫情個案資料，預計上環

有一屋苑可能會被列入強制檢測公告，因而在 12月 30日下午曾派員到

場進行視察，以作適當的準備，包括安排向居民派發口罩。在進入該

屋苑範圍前，民政處職員已經與該屋苑管理處職員聯絡，並就進入該

屋苑範圍進行視察取得同意；視察期間法團管理委員會主席、委員及

管理公司職員亦在場陪同提供意見和協助。當時法團管理委員會主席

向民政處表示，倘疫情發展至屋苑需要進行強制檢測的話，他們會盡

量配合。事實上，在流動採樣站運作的期間，法團主席亦在現場和民

政處職員溝通和商討相關安排。討論文件中指我們沒有獲得法團的同

意進行有關工作為不實指控，本處特此強調和澄清是次在屋苑範圍內

進行所有工作均是在獲得法團的同意和配合下進行。  
 
在 12月 30日晚上，政府刊憲公布有關屋苑被列入強制檢測公告。民政

處在其後有與法團及當區區議員溝通，包括中西區民政事務專員曾於

12月 31日早上在現場與當區區議員溝通。民政處職員亦有持續回應和

跟進法團、區議員及居民的查詢。  
 
在 12月 31日至 1月 2日，民政處派出共 41名工作人員於上午 10時至晚上

8時在流動採樣站旁設立民政處服務台，中西區民政事務專員亦有到

場監督和視察。工作人員主要負責控制人流、解答查詢、派發口罩給

所有大廈住客及登記相關資料、派發樣本收集包給不適合於現場進行

檢測居民人士（如六歲以下小童及行動不便長者）及收集居民的樣本

送到政府的收集點。現場的民政處人員均有貼上識別標籤或掛上名牌

以茲識別。  
 



就口罩派發的安排，由於是次強制檢測的安排較倉促，因此未有足夠

時間安排派發中童口罩，本處現時會準備相關物資，若中西區再有大

廈需要進行强制檢測時可供派發。另外，根據擬定的安排，每名人士

只可以領取一盒口罩。為免重複派發口罩以及預備日後進行與檢測有

關的工作，本處需要登記個人資料以便識別。就個人私隱方面，登記

表格上我們有列明表格所收集的任何個人資料，將作與檢測計劃或整

體防疫工作有關的用途，亦只有相關部門可以使用及整合資料，相關

安排將會符合《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》的規定。  
 
 
（二零二一年一月六日收到）  

 

中西區區議會秘書處  

二零二一年一月  


